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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粮发〔2018〕23 号

关于印发《德宏州粮食局日常监管“双随机”
抽查工作细则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发改局（粮食局）、机关各科室（站）：

现将《德宏州粮食局日常监管“双随机”抽查工作细则》印发

你们，请结合工作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
德宏州粮食局

2018 年 7 月 30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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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州委编办

德宏州粮食局 2018 年 7月 3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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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宏州粮食局日常监管“双随机”抽查工作细则

第一条 为规范粮食流通监管行为，全面推行“双随机一公

开”工作，提高事中事后监管效率和执行力，维护粮食流通市场

秩序，根据《国家粮食局办公室关于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推广随机

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》（国粮办政〔2015〕346 号）《云

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的

通知》（云政办发〔2016〕105 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局实际，制定

本工作细则。

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“双随机一公开”工作，是指州粮食局依

据法律法规规章实施粮食监督检查时，采取随机选派检查人员，

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并及时公布抽查情况结果的活动。

第三条 随机抽查坚持依法监管、公正高效、公开透明、协

同推进的原则。

第四条 制定随机抽查事项清单。根据州政府批准的权责清

单，梳理依法应当实施的监督检查事项，制定随机抽查事项清单，

明确随机抽查事项名称、依据、检查内容、检查方式、适用对象

等，并向社会公示。

随机抽查事项清单，依据法律、行政法规的立改废释等实际

情况进行动态调整。

第五条 建立粮食经营者随机抽查对象名录库（以下简称随

机抽查对象名录库）。将具备粮食收购许可证的各级储备粮承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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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、应急成品粮承储单位、粮食购销企业等粮食经营者纳入随

机抽查对象名录库。随机抽查对象名录库应当载明粮食经营者统

一社会信用代码、名称、法人代表、注册地址、企业类型、规模、

所属行业、工商登记机关等，并向社会公示。

随机抽查对象名录库依据监管对象的变动情况，实施动态调整。

第六条 建立随机抽查行政执法人员名录库（以下简称执法

人员名录库）。取得《行政执法证》或《粮食监督检查证》且具

备执法资格的在编人员，纳入执法人员名录库。执法人员名录库

应当明确执法人员的姓名、单位、职务、执法证号、执法证有效

期、执法类型等，并向社会公示。

执法人员名录库随人员单位变动、岗位调整等因素实施动态

调整。

第七条 德宏州发改委（粮食局）储备军供与监督检查科具

体实施本机构业务范围内的“双随机一公开”工作，并将随机抽查

作为日常监督检查的主要方式。

第八条 随机抽查内容根据随机抽查事项清单规定确定。实

施随机抽查工作之前，德宏州发改委（粮食局）储备军供与监督

检查科制定随机抽查工作方案，报分管领导同意后实施。

第九条 随机抽查采取电脑选号方式，从随机抽查对象名录

库和执法人员名录库中，随机抽取检查对象，随机选派检查人员。

随机抽取过程应全程记录，局机关党委负责监督，抽查活动要保

证公平、公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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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时，如果存在应予回避的情形，应重

新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。

第十条 随机抽查可采取定向或不定向方式，并合理确定抽

查比例和频次，对所有纳入抽查范围的粮食经营者，全年抽查比

例不少于总数的 5%。抽查频次为各级储备粮监督检查，每年抽

查不低于 2 个县（市），次数不少于 2 次；粮食库存检查，根据

检查工作实际情况确定；粮食收购活动监督检查，每年秋粮收购

市场检查不少于 1 次；政策性粮食销售出库监督检查，每年抽查

次数不少于 1 次；社会粮食流通监督检查，每年抽查不低于 2

个县（市），次数不少于 2 次。

第十一条 随机抽查行政执法人员不少于 2 人，在规定时间

内完成检查任务，检查人员要对检查结果的合法性、准确性负责。

第十二条 执法检查严格遵守《粮食流通监督检查暂行办

法》和《云南省粮食市场监督检查暂行办法》《云南省粮食流通

监督检查工作程序》相关检查工作规则的要求，规范检查行为。

第十三条 执法人员对粮食经营者进行执法检查时，应当将

检查的情况和处理结果予以记录，制作《现场检查记录》，填写

《粮食流通监督检查日志》。

第十四条 检查人员应当自检查结束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

完成检查报告，及时呈报分管领导。检查报告内容包括：被检查

对象名称、检查日期、检查内容、发现的主要问题、处理意见等。

检查资料要及时归档并妥善保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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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随机抽查工作结束 20 个工作日内，要将抽查情

况和检查结果记入粮食经营者信用信息档案，并在州发改委（粮

食局）网站上公示。同时，向云南省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推送。

第十六条 检查人员在履行检查职责时应严格执行法定程

序，不得无故干扰粮食经营者的正常经营活动。检查过程要严格

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和有关法律法规，对不认真履行职责、失职渎

职的要依法依规严肃问责。

第十七条 本工作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
